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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 規規 架架 構構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 ( 民國民國 92 92 年年 01 01 月月 15 15 日日 發布發布 ))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 ( 民國民國 98 98 年年 12 12 月月 30 30 日日 修正修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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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第第 11 11 條條 未領有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者，不得操作核子反應器。但未領有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者，不得操作核子反應器。但

下列人員，下列人員， 不在此限：不在此限：

一、學校學生或接受運轉訓練之人員，在持照運轉人員現場指導及負責一、學校學生或接受運轉訓練之人員，在持照運轉人員現場指導及負責

下下 ，為訓練而操作研究用核子反應器。，為訓練而操作研究用核子反應器。

二、接受運轉訓練人員通過主管機關之測試後，在持照運轉人員現場指二、接受運轉訓練人員通過主管機關之測試後，在持照運轉人員現場指

導導 及負責下，為見習擬任職務而操作核子反應器。及負責下，為見習擬任職務而操作核子反應器。

前項執照，由經營者報請主管機關測驗及格並見習合格後，核發之。前項執照，由經營者報請主管機關測驗及格並見習合格後，核發之。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怠忽職責時，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吊扣其執照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怠忽職責時，主管機關得視情節輕重，吊扣其執照

三三 個月至十八個月；其有重大違規情事者，得廢止其執照。個月至十八個月；其有重大違規情事者，得廢止其執照。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核發、換發、補發、吊扣、廢止及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核發、換發、補發、吊扣、廢止及

其他應遵行事其他應遵行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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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第第 22 條條
本辦法所稱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指由經營者報請主管機關測驗及格本辦法所稱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指由經營者報請主管機關測驗及格

並見習及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執照之人員。並見習及格後，由主管機關核發執照之人員。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分為運轉員及高級運轉員兩類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分為運轉員及高級運轉員兩類；其操作範圍及權；其操作範圍及權

限如下：限如下：

一、運轉員：接受高級運轉員指揮、調度操作核子反應器控制裝置。一、運轉員：接受高級運轉員指揮、調度操作核子反應器控制裝置。

二、高級運轉員：指揮、調度運轉員操作核子反應器控制裝置。二、高級運轉員：指揮、調度運轉員操作核子反應器控制裝置。

前項所稱控制裝置，指能直接或間接影響核子反應器之功率或反應度前項所稱控制裝置，指能直接或間接影響核子反應器之功率或反應度

之裝置。之裝置。

直接影響核子反應器功率或反應度之裝置，應由運轉人員操作；間接直接影響核子反應器功率或反應度之裝置，應由運轉人員操作；間接

影響核子反應器功率或反應度之裝置，應於運轉人員許可下操作之。影響核子反應器功率或反應度之裝置，應於運轉人員許可下操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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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第第 33 條條
核子反應器起動、功率變換或燃料填換時，應有高級運轉員在主控制核子反應器起動、功率變換或燃料填換時，應有高級運轉員在主控制

室監督。動力用核子反應器填換或傳送燃料時，應另有高級運轉員負室監督。動力用核子反應器填換或傳送燃料時，應另有高級運轉員負

責現場監督相關作業之執行。責現場監督相關作業之執行。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勤之最低人數執勤之最低人數，應符合附件一之規定。，應符合附件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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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人員執照考試流程示意圖運轉人員執照考試流程示意圖

運
轉
儲
備
人
員

運
轉
儲
備
人
員

基
本
原
理
筆
試

基
本
原
理
筆
試

第
二
階
段
測
驗

第
二
階
段
測
驗

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擬
任
職
務
見
習

擬
任
職
務
見
習

核
發
執
照

核
發
執
照

合格合格
是是 是是 是是

否否 否否否否

運
轉
人
員

運
轉
人
員

••第二階段測驗：個廠特性筆第二階段測驗：個廠特性筆

試、模擬器個人操作、模擬試、模擬器個人操作、模擬

器團體操作、廠房現場口試器團體操作、廠房現場口試

等共四科等共四科

••擬任職務見習需三個月擬任職務見習需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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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第第 33 條之一條之一

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分下列二階段實施：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分下列二階段實施：

第一階段測驗為基本原理筆試。第一階段測驗為基本原理筆試。

第二階段測驗為個廠特性筆試及運轉操作測驗。第二階段測驗為個廠特性筆試及運轉操作測驗。

第一階段測驗成績須達八十分以上，始得報考第二階段測驗。第一階段測驗成績須達八十分以上，始得報考第二階段測驗。

第一項測驗，主管機關得自行或指定機構辦理。第一項測驗，主管機關得自行或指定機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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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第第 44 條條
報考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者，應符合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應報考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者，應符合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應

試資格試資格（如附件二）之規定。但有下列情事之一，不得報考：（如附件二）之規定。但有下列情事之一，不得報考：

一、運轉人員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執照未滿一年者。一、運轉人員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執照未滿一年者。

二、運轉人員經主管機關吊扣執照期限未屆滿者。二、運轉人員經主管機關吊扣執照期限未屆滿者。

由同類型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轉任報考前項測驗者，需完成機組差異訓練。由同類型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轉任報考前項測驗者，需完成機組差異訓練。

前項機組差異訓練，經營者應事先提出訓練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前項機組差異訓練，經營者應事先提出訓練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附件二附件二 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應試資格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應試資格

壹、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第一階段測驗應試資格：壹、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第一階段測驗應試資格：

貮、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第二階段測驗應試資格：貮、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第二階段測驗應試資格：

一、運轉員一、運轉員

((一一) ) 直接報考運轉員直接報考運轉員

((二二) ) 由同類型核子反應器運轉員轉任之運轉員由同類型核子反應器運轉員轉任之運轉員

二、高級運轉員二、高級運轉員

((一一) ) 直接報考高級運轉員直接報考高級運轉員

((二二) ) 由運轉員升任之高級運轉員由運轉員升任之高級運轉員

((三三) ) 由同類型核子反應器高級運轉員轉任之高級運轉員由同類型核子反應器高級運轉員轉任之高級運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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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第第 66 條條
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筆試內容及運轉操作測驗科目如下：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測驗筆試內容及運轉操作測驗科目如下：

一、一、基本原理筆試基本原理筆試：包括組件、反應器原理及熱力學。：包括組件、反應器原理及熱力學。

二、二、個廠特性筆試個廠特性筆試：包括緊急及異常狀況操作、電廠系統、運轉作：包括緊急及異常狀況操作、電廠系統、運轉作

業、設備控制、輻射控制、緊急應變程序及緊急應變計畫。業、設備控制、輻射控制、緊急應變程序及緊急應變計畫。

三、三、運轉操作測驗科目運轉操作測驗科目：：

（一）（一）模擬器個人操作模擬器個人操作。。

（二）（二）模擬器團體操作模擬器團體操作。。

（三）（三）廠房現場口試廠房現場口試。。

應試人員應依其報考高級運轉員或運轉員執照類別，分別接受前項第應試人員應依其報考高級運轉員或運轉員執照類別，分別接受前項第

二款個廠特性筆試。二款個廠特性筆試。未持有同一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員執照直接報考未持有同一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員執照直接報考

高級運轉員執照測驗者，應接受高級運轉員及運轉員之個廠特性筆高級運轉員執照測驗者，應接受高級運轉員及運轉員之個廠特性筆

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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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第第 77 條條
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第二階段測驗及格標準如下：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第二階段測驗及格標準如下：

一、一、個廠特性筆試成績達八十分以上。個廠特性筆試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未持有同一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未持有同一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

員執照直接報考高級運轉員執照測驗者，其高級運轉員個廠特性筆試及員執照直接報考高級運轉員執照測驗者，其高級運轉員個廠特性筆試及

運轉員個廠特性筆試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運轉員個廠特性筆試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

二、二、運轉操作測驗成績經評定各科目均及格。運轉操作測驗成績經評定各科目均及格。

應試人員測驗成績不及格者，經營者得依下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補應試人員測驗成績不及格者，經營者得依下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補

考：考：

一、經營者接獲測驗成績通知之日起二個月後，一、經營者接獲測驗成績通知之日起二個月後，得申請第一次補考得申請第一次補考。。

二、經營者接獲第一次補考成績通知之日起六個月後，二、經營者接獲第一次補考成績通知之日起六個月後，得申請第二次補得申請第二次補

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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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測驗成績不及格或補考不及格者，除前項規定外，自經營者接獲測驗或測驗成績不及格或補考不及格者，除前項規定外，自經營者接獲測驗或

最後一次補考成績通知二年後，始得再申請測驗。最後一次補考成績通知二年後，始得再申請測驗。

新建動力用核子反應器設施初次裝填核子燃料前，報考運轉人員第二階新建動力用核子反應器設施初次裝填核子燃料前，報考運轉人員第二階

段測驗成績不及格者，段測驗成績不及格者，經營者得提出訓練補強方案經營者得提出訓練補強方案報請主管機關審查同報請主管機關審查同

意後，其補考申請時限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意後，其補考申請時限不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 台電台電9999年年33月月55日電核發字第日電核發字第0990306280109903062801號函送「號函送「龍門核能發電廠龍門核能發電廠

新建期間訓練補強方案新建期間訓練補強方案」」

•• 本會本會9999年年33月月1212日會核字第日會核字第09900034400990003440號函送審查意見號函送審查意見

•• 台電台電9999年年44月月99日電核發字第日電核發字第0990406446109904064461號再函送修正後之「號再函送修正後之「龍門龍門

核能發電廠新建期間訓練補強方案核能發電廠新建期間訓練補強方案」」

•• 本會本會9999年年44月月2222日會核字第日會核字第09900052060990005206號函同意核備號函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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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理辦法

第第 99 條條
參加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第二階段測驗成績及格，經參加動力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第二階段測驗成績及格，經見習擬任見習擬任

職務三個月以上成績及格者職務三個月以上成績及格者，經營者得於接獲測驗成績及格通知之日，經營者得於接獲測驗成績及格通知之日

起一年內檢附其見習評定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執照。起一年內檢附其見習評定資料，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執照。

前項見習擬任職務於新建動力用核子反應器之情形，前項見習擬任職務於新建動力用核子反應器之情形，經營者得另提見經營者得另提見

習方案習方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 台電台電9999年年33月月55日電核發字第日電核發字第0990306280109903062801號函送「號函送「龍門核能發電廠龍門核能發電廠

新建期間見習方案新建期間見習方案」」

•• 本會本會9999年年33月月1212日會核字第日會核字第09900034400990003440號函送審查意見號函送審查意見

•• 台電台電9999年年44月月99日電核發字第日電核發字第0990406446109904064461號再函送修正後之「號再函送修正後之「龍門龍門

核能發電廠新建期間見習方案核能發電廠新建期間見習方案」」

•• 本會本會9999年年44月月2222日會核字第日會核字第09900052060990005206號函同意核備號函同意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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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門電廠運轉人員執照測驗及格人數統計表龍門電廠運轉人員執照測驗及格人數統計表

（迄（迄100.07.28100.07.28））

54 54 / 70/ 70 5 5 / 8/ 81 1 / 4/ 40 0 / 4/ 4運轉員運轉員
（及格（及格//應試人次）應試人次）

10 10 / 15/ 156 6 / 21/ 213 3 / 25/ 25高級運轉員高級運轉員
（及格（及格//應試人次）應試人次）

9999年年
第二次第二次

9999年年
第一次第一次

9898年年
第一次第一次基本原理基本原理

筆試筆試
（及格（及格//應試人次）應試人次）

**100100年年55月月1010日業核發日業核發33張高級運轉員執照張高級運轉員執照
**100100年年77月月77日至日至1818日辦理日辦理100100年第年第11次執照測驗（次執照測驗（99員報考），員報考），
刻正評核成績中刻正評核成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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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門電廠運轉人員編組龍門電廠運轉人員編組

‧‧龍門核管會議要求龍門電廠未來每值編班原則，應依前述規範辦理。龍門核管會議要求龍門電廠未來每值編班原則，應依前述規範辦理。

NEI NEI 資料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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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 告告 完完 畢畢

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